
新环审〔2017〕9号                      
关于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新平恒泰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昆明天馨地爽环境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简称《报告表》）项目报批申请等收悉，经我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委员会审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结论、技术评审意见，原则同意你公司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建设项目按《报告表》中所述的内容、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报批的《报告表》经批复后可作为该项目设计、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日常运行管理的依据。
二、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建设项目拟建于新平县工业园区扬武片区大开门，项目于2016年9月1日经新平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备案（备案项目编码：165304273021013），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82.64亩（约合55091 m2），总建筑面积32680 m2；项目建设2条生产线，生产能力日产4000 m2、年产120万m2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二期分别建设1条生产线，一期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厂房（建筑面积7640 m2）、职工宿舍2栋（建筑面积4810 m2）、办公楼2栋（建筑面积2950 m2）、仓库（建筑面积5760 m2）；二期建设内容包括厂房（建筑面积5760 m2）、仓库（建筑面积5760 m2）。每条生产线生产能力为日产2000 m2、年产60万m2环保生态透水路面砖。项目总投资64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1.2万元，环保投资比例为2.49%。

三、要求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落实环保对策措施：
1、项目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防治对策措施，项目建设和运行不得降低区域环境功能，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按《报告表》中所列的标准执行。

2、建设单位须严格做好项目建设施工期间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扬尘、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及水土保持措施，清洁文明施工。施工废水、泥浆废水进行收集，经沉淀池等配套设施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于工程用水，底部污泥作为固废外运处置；施工场地周边设置隔离围档，建筑材料轻装轻卸、堆放规整，在临时堆放的砂石料表面定期喷淋、洒水，土石方等运输车辆应采用篷布遮蔽、覆盖等封闭措施，施工进出运输车辆及时清洗，及时进行场地清扫、洒水等；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到住建部门指定地点处置；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技术，落实施工噪声的防治措施及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如需进行夜间施工必须经住建和环保部门审批，并告知附近居民。

3、按“雨污分流”的原则合理布置雨污管网，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经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后回用于生产。

4、运营期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废气及噪声污染，确保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达到《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相应浓度限值、水泥仓有组织粉尘排放浓度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04）相应浓度限值、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
5、加强运营期固废的分类管理，一般固废尽可能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妥善处理，避免形成二次污染；危险废物在收集、贮存、转移运输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执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并入扬武镇大开门社区生活垃圾统一处置。
6、加强项目区环境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环保意识，并做好绿化美化工作。

四、项目实施中如发生重大变更，以及环境保护措施与批复方案发生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须按有关规定重新报我局审批环评文件。

五、按照实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责任制的要求，你公司作为项目的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各项环保要求，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

六、项目竣工后向我局提出竣工验收监测申请，同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报告及相关信息公开证明。

新平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监督检查，并提交“三同时”监察报告。
新平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5月23日

  抄  送：县工信局、县工业园区管委会、扬武镇政府、县环境监察大队、县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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